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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 

修订说明的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翔港科

技”）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了《上海翔港

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草案及摘要。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对《上海翔

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内容进

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审批程序 

1、2018年1月2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http://www.sse.com.cn/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1月25日，公司在内部网站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为2018年1月25日至 2018年2月6日。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

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18年2月6日，监事会

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3、2018年3月8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同日，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自查，披露了《关于公司限制性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

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公

司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4、2018 年3月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翔港

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

书》。 



 

 

5、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的登记事宜，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 132.04 万股。（详见公司 2018-038号公告） 

6、2018年8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并提交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公司激励

对象杨斌青、权家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40,000股，回

购注销价格为12.71元/股，本次拟回购注销数量占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

股票数量的3.03%，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395%。独立董事及监事会

均发表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回购注销杨斌青、权家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

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7、2018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并提交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公司激励对象金

沛龙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000股，回购注

销价格为12.73元/股，本次拟回购注销数量占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股票

数量的0.76%，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099%。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

表意见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金沛龙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8、2019年1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并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公司激励对象王

启文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000股，回购注

销价格为12.78元/股，本次拟回购注销数量占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股票

数量的0.38%，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049%。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 



 

 

表意见同意公司回购注销王启文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9、2019年2月18日，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向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共计10.2万股，授予价格为10.25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19年3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并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公司激励对象李飞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0,000股，回购注销价格为

12.84元/股，本次拟回购注销数量占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股票数量的

0.76%，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099%。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意见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李飞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1、2019年7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并提交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公司激励对

象王健波、刘超、陈月乔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53,900股

（38,500股来源于股权激励取得股份，15,400股来源于公司权益分派实

施转增取得股份），回购注销价格为9.07元/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的0.0532%。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回购注销

王健波、刘超、陈月乔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2、2019年10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公司激励对象匡奕炜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

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9,800股，回购注销价格为9.11元/股，占

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097%。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意见，同意公

司董事会回购注销匡奕炜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二、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背景 

公司推出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是综合考虑了公司 

2016-2018年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历史增长情况，并结合了公司当时

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各项考核指标是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

原则下设置的。  

2019年年中，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

10%调高至25%，公司主营的日化类包材产品及化妆品OEM产品均在加

征名单内，调高15%的关税将直接持续影响公司净利润及营业收入，

导致原股权激励考核目标完成难度较大。 

另外，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主营的日化

类包材产品及化妆品OEM产品也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海外受疫情冲

击较大，疫情结束时间尚不确定，公司部分国际品牌客户不可避免

地向供应链上游转移成本。 

鉴于以上情况和原因，公司当前经营环境较2018年限制性股票

制定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激励计划中所设定的部分业绩指标已

经不能和当前市场发展趋势及行业环境相匹配，若公司坚持实行原

业绩考核指标，将削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性，不利于公司

长远发展，进而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经公司调研论证后，为保护公司和股东的长远

利益， 进一步激励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及业务骨干人员继续保持攻



 

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公司共度时艰，公司拟修订前述《2018年限制

性股票计划》及其摘要等文件中的公司2020年业绩考核指标，修改

后的指标是公司结合外部经营环境做出的动态调整，在原有净利润

考核指标基础上新增了一个营业收入考核指标也即公司2020年营业

收入较2017年同比增长40%或2020年净利润较2017年同比增长40%均

可进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指标在当前大环境形势下仍然具有

较高挑战性的业绩目标。 

综上所述，修订后的业绩考核指标更加有利于公司结合实际，

充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确保公司

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修订内容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注：上述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以及未来并购重组标的所带来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如因相关法律法规变动导致净利润确认、计量

方式发生变化则相应调整2017年的基数。 

 



 

 

修订后：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或以2017年的营业收入为

基数，2020年的营业收入增长

率不低于4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或以2017年的营业收入为

基数，2020年的营业收入增长

率不低于40% 

注：上述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以及未来并购重组标的所带来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如因相关法律法规变动导致净利润确认、计量

方式发生变化则相应调整2017年的基数。 

 

四、本次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

等文件中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修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修订不会导致提前解除限售、不涉及到

授予价格的调整，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此次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

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修订，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公司实际情况

确定的，本次修订更能将公司利益、全体股东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能够

进一步激发公司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的工作热情，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本次修订不会导致提前解除限售、不涉及到授予价格的调整，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表决程序及过程合法合规，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对《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修订，有利于

进一步激发公司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的工作热情，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本次修订不会导致提前解除限售、不涉及到授予价格的调整，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

会同意修订《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文件

中的业绩考核指标。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修订《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及其摘

要等文件中的业绩考核指标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

尚待取得翔港科技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次对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调整不

会导致提前解除限售、不涉及到授予价格的调整，调整变更后《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符合《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国浩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4日 



 

  


